附件1
2020年度街镇交通行业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为推进街镇交通行业管理工作，切实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共嘉定区委、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2020年街镇绩效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嘉委发〔2020〕4号）的要求，特制定考核办法。
一、考核范围
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
二、考核内容和分值
（一）道路管理（含下立交防汛）（共35分）
牵头单位：交通建设科
1.设施管理（15分）
⑴落实日常巡路制度。有巡查记录及处置记录，资料装订成册。
⑵道路设施完好。城镇道路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要求，公路符合《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程》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程》。
⑶桥梁状况受控。做好桥梁巡查，发现病害及时处置，有巡查及处置记录，资料装订成册。桥梁年度常规检测和定期检测发现有不合格桥梁情况的及时通报，对不合格桥梁采取及时有效措施（检测评估、维修加固、限载、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封闭拆除等）。
(4)公路绿化。符合《公路绿化养护技术规程》要求。
(5)落实社会公开承诺。对道路病害应时维修，做到一级公路和主干道病害24小时内修复，二级公路和次干道病害48小时内修复，三级公路、支路及以下等级道路病害72小时内修复。
(6)来信来访来电处置。处置率、及时率达到100%。
(7)道路井盖托底处置。建立道路检查井盖异常情况的发现和处置机制，发现道路井盖出现缺失或损坏问题，落实安全围护措施并通知管线产权单位立即处置。管线产权单位未能在4小时内妥善处置的，道路部门根据《上海市管线检查井盖管理和应急处置试行办法》处置。
2.路政管理（6分）
⑴违章处理。道路范围内无违法建筑、违法广告,无违章占路、非法掘路现象。
⑵掘路管理。掘路审批手续及绿化迁移批复齐全，掘路施工规范，修复及时。
(3)桥下空间管理。按照《嘉定区道路桥下空间管理暂行规定》落实桥下空间管理，桥下空间使用符合本区桥下空间使用规划，并按规定做好桥下空间使用手续办理。加强桥下空间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占用桥下空间现象，确保安全运行。
3.信息管理（5分）
⑴计划工作到位。根据道路技术状况编制乡村公路、城镇道路养护维修年度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做好统计月报。做到计划编送及时、编制规范、工程分类恰当。
⑵基础数据完整。基础数据及养护台账齐全完整、分类清晰，按时上报各类道路、桥梁、绿化等设施养护管理报表。
⑶设施信息准确。设施静态数据与现状相符，有变动的及时调整，桥梁、道路检测数据如实反映技术状况。
4.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管理（6分）
⑴质量管理。落实工程质量全过程控制，工程施工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施工质量检验制度，保证工程质量。
⑵文明施工管理。做好文明施工管理，规范文明施工行为。文明施工组织落实、措施到位、监督认真、整改及时，做到施工少扰民，减少投诉。
⑶安全施工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管理网络和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明确并落实到位，无安全责任事故。
5.道路下立交防汛（3分）
⑴防汛防台管理。按照《关于加强本区道路下立交设施防汛防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负责做好区域内下立交设施的防汛防台管理。
⑵日常养护管理。加强下立交设施的日常养护管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⑶落实应急预案。按照应急预案落实汛期下立交应急处置，确保下立交通行安全。
（二）非法客运整治（共20分）
牵头单位：交通执法大队
1.重点区域整治成效（8分）
（1）重点区域非法客运现象基本可控，整治成效明显。
（2）重点区域无市民集中投诉、媒体曝光、上级批评。
（3）整治非法客运工作推进有力，未被市、区工作组督办通报。
2.基础工作推进（12分）
（1）领导重视，按要求召开和参加整治工作会议，加强属地综合治理，制定辖区整治工作总体方案和重点区域“一点一方案”，建立工作台帐。
（2）落实整治非法客运工作经费，资金保障到位。
（3）深入社区排摸排查非法客运及相关恶性违法案件或涉黑涉恶线索，并针对性牵头组织开展整治行动。
（4）多方位、深层次推进整治非法客运宣传工作。
（5）加强源头管控，落实重点区域技防、物防、人防措施。
（6）不断完善重点区域公共交通配套，构建慢行交通网络，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三）静态交通管理（共15分）
牵头单位：道路运输管理科、运管所、执法大队
1.停车设施排摸工作(3分)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辖区停车设施调查、填报工作。
2.道路停车设施优化调整工作(5分)
制定辖区道路停车设施优化方案、按要求完成调整工作。
3.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工作(1分)
规范开展辖区内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工作。
4.无证经营停车场综合治理工作(4分)
对执法部门抄告的无证经营停车场开展综合治理。
5.无证经营机动车维修企业整治行动（2分）
 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开展不少于1次无证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整治行动。
（四）地面公交发展（共15分）
牵头单位：道路运输管理科
1.配合公交线网优化新建改造公交基础设施（4分）
公交线路新辟、调整涉及沿线港湾式车站、交通信号灯、道路标志标线等设施的，新建、改造及时到位。
2.公交中途站、候车亭维护管理（3分）
负责区域内中途站及候车亭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每周至少清洁保养1次。发现有乱张贴小广告等问题立即进行清理，对候车亭缺损及时进行修复，确保候车亭整洁完好，并做好工作记录。
3.公交枢纽首末站建设（4分）
根据规划及《嘉定区关于贯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嘉府发﹝2017﹞28号），积极推进落实辖区内公交枢纽站、首末站建设。
4.已建公交枢纽首末站维护管理(4分)
确保设施完好，周边秩序规范，醒目位置设置公益广告。
（五）码头环境整治（共15分）
牵头单位：港航管理科
1.建立工作机制（3分）
建立治理工作机制，落实责任部门，制定工作计划。
2.开展日常监管（9分）
每季度对行政辖区内码头进行经常性排摸检查（主要检查持证经营情况、有无产生超标的扬尘、污水处理不规范等污染环境行为、码头特种设施操作是否安全规范等）。
每季度对辖区航道水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侵占航道水域的行为及在航道陆域控制线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行为。
每季度对辖区内保洁船进行经常性排摸、排查（主要检查企业持证经营情况、船舶资质情况、在船人员适任情况等）。
3.完善沟通机制（3分）
与交通行业主管部门、海事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定期开展信息互通；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通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环境整治要求，依法（或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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